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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和平區區公所於三叉坑部落

重建區域部分土地登記移轉未完成

，致受災戶土地遭拍賣、訴請拆屋

還地等情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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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背景

⺠國88年921大地震時，臺

灣中部偏遠地區之原住⺠鄉

，計有苗栗縣泰安及南庄鄉

、臺中縣和平鄉、南投縣仁

愛及信義鄉等3縣5鄉之村落

遭受嚴重毀壞，其中臺中縣

和平鄉即有自由村雙崎、三

叉坑、烏石坑及梨山村松茂

等4個部落需要辦理遷住。

當時受災戶臨時搭
建鐵皮屋及帳棚



案情背景

三叉坑部落本是東勢鎮山上的小部落，原始基地0.85公頃，共40多戶人家

。九⼆⼀⼤地震時造成基地滑動，部落台地兩側主要擋⼟牆遭到破壞，且

因建物老舊，部落幾乎全毀。震後，和平鄉公所依據防災中心探勘結果，

認為三叉坑部落已不適合居住，在與部落溝通不完全的狀況下，宣佈禁止

原地重建，之後委託規劃單位規劃設計，推動「三叉坑部落重建計畫」，

選定距離該部落後上方約150公尺，面積約1公頃之原住⺠保留地，辦理遷

住重建。

重建示意圖1 重建分配示意圖2



案情背景

三叉坑部落航照圖套繪

政府採以地易地政策
讓三叉坑部落集體遷村



案情背景
三叉坑原部落基地因禁止原地重建而留作公共設施使用，另在部落

東側由和平鄉公所價購將近1.2公頃的平坦土地，變更編訂為建地

後，採「以地易地」方式，抽籤分配給45戶遷住戶。然本案在執行

時對於遷村之規劃鄉公所並未與部落災⺠完整溝通，對於遷住⼾家

屋如何興建、實質蓋屋配套措施及重建資金貸款等，公所亦沒有特

別輔助機制，以致部落災⺠從房屋全倒到住臨時鐵⽪屋、組合屋到

遷村⾃⼒建屋，前後耗時⻑達六年多時間。

在等待土地分配及建物興建過程中，更夾雜著原漢之間土地糾葛。

之後部落災⺠在921基金會積極介入協助尋找資源，家屋才得以順

利重建，然而在平靜多年後，竟發生取得遷村基地所有權的第三人

要求受災戶搬遷，受災戶方才知悉其建物基地所有權遭轉賣、法院

查封拍賣等情事……



案情背景

110年4月20日至110年6月23日，重建屋

有4戶基地土地陸續遭到法院拍賣

110年8月底，林姓受災戶收到李姓地主

的存證信函，該地主並來到部落要求林姓

受災戶以100萬元價金將地買回。另黃姓

受災戶表示其基地地主要價26萬元、林

姓受災戶表示被地主索要40萬元

111年6月30日，許姓地主提起拆屋還地

訴訟

110年9月16日，三叉坑部落族人至和平

區公所抗議，當晚，公所人員至部落召開

第1次說明會，承認有行政疏失

110年間部分受災戶土地陸續遭法拍
並被新地主要求高價買回或拆屋還地



和平鄉公所應協助受災戶辦理重建房屋座落基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然因原⺠會監督不周

，以及和平鄉公所怠惰，迄今仍有多筆重建房

屋座落基地未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

110年8月起，前述重建基地分別因買賣、分

割、繼承、法拍等多重原因移轉登記至第三人

名下，導致受災戶陸續接到新地主之存證信函

及⺠事起訴狀，要求拆屋還地或離開重建屋

請原⺠會及和平區公所，依重建計畫內容，將

土地以價購或交換方式收歸國有後移轉受災戶

建物土地遭法拍之受災戶位置圖

陳訴要旨



原⺠會112年9月20日新聞
稿表示，該會將專案處理

調查事實

88年
921地震

89年5月
行政院核定

重建計畫

89年11月
原⺠會核備

細部執行計畫

90年~94年間
1.用地測設鑑界
2.補償取得土地

3.建地分配
4.興建住宅

110年間
重建區域內部分
土地遭法院拍賣

移轉

110年8月起
受災戶（5戶）
陸續收到存證信
函要求拆屋還地

111年9月
原⺠會召開

三叉坑部落重建
專案會議

111年10月
本院立案調查

111年10月~
112年10月

原⺠會召開5次
研商會議

臺中縣和平鄉自由村雙崎、三
叉坑、烏石坑及梨山村松茂等

4個部落需要辦理遷住重建

和平鄉公所漏未製作相
關書表簿冊以備事後查
驗，更漏未協同土地所
有人辦理拋棄，並為國
有登記

和平鄉公所未依規定於
土地協議價購、補償地
上物，完成登記及各項
工程竣工後，將相關資
料及經費收支送原⺠會
核銷、備查



調查事實

原住⺠聚落重建計畫

鄉公所負責審定住戶名冊

鄉公所負責重建用地協調

縣政府督同鄉公所土地測量、分割等

興建住宅補助20萬元

鄉公所擬細部執行計畫報核

縣政府綜合協調重建工作

鄉公所每⽉填報資料送原⺠會核備

鄉公所將原有聚落基地收回管理



調查事實

三叉坑聚落重建(遷住)
細部執行計畫

鄉公所辦理用地測設與鑑界事宜，並協助釐清私
人土地歸屬

鄉公所負責協調辦理重劃地區之地上物補償事宜

鄉公所申辦原住⺠保留地建築⽤地之⼟地使⽤編
定變更事宜等

鄉公所協調遷住戶之建地分配，並協助遷住戶
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宜

鄉公所提供和平鄉標準住宅各樣式之設計圖，由
重建戶選定適當的住宅型式並自行興建

鄉公所鼓勵重建戶和遷住措施辦理相關事宜，協
助重建戶申辦每戶20萬元住宅興建補助款，並配
合政府審核發放之相關工作



調查事實: 補償費發放

補充說明：
此⼟地所有權⼈，均具原住⺠⾝份、
亦為實際使用人，故發給土地價金、
地上物補償、轉業金、獎勵金。
其後土地順利移轉國有。

和平鄉公所90年8月31日簽呈補償原則：

→項目共分4大項：土地價款、地上物補償費、獎勵金、轉業輔導金

→依現留有之簽呈、同意書、已用印補償明細表(非正式印領清冊)等資料整理推

算補償金額總計約花費1,938萬餘元 (實際1,938萬8,140元；預算2,000萬元) 

原⺠會、臺中市政府、和平區公所
未保留任何印領清冊或清償證明資料



調查事實: 補償費發放

前述土地外，土地有轉租、抵押之補償清理情形
所有
權人

原始地號
土地價金

(元)
地上物補償

(元)
轉業輔導金

(元)
獎勵金

(元)
備註

柯
1213
1219
1229

X V X V

1213、1219地號設定抵押權予羅月
亮，且地上物屬羅君，故地上物補
償金(含獎勵金)由羅君領取。(羅君
同意塗銷抵押權)

1229地號設定予邱春亮等4人，故該
筆之獎勵金由邱君領取；公所91年2
月19日清後，柯志宏辦理拋棄，登
記國有

黃
1228
1234

X X X V

設定抵押權予邱春亮等4人，故該筆
之獎勵金由邱君領取。公所91年2月
19日清償後，未辦理拋棄登記國有
程序，目前私有

林 1230 X X X V

設定抵押權予邱春亮等4人，故該筆
之獎勵金由邱君領取。公所91年2月
19日清償後，未辦理拋棄登記國有
程序，目前私有

抵押權清償後，所有
權人主動拋棄，並登
記國有

抵押權清償後，公所
漏未辦理國有登記

抵押權清償後，公所
漏未辦理國有登記

轉租或抵押不能領



調查事實: 重建基地土地爭點整理

編號 原始地號 爭點說明

1 1213
土地所有權人在和平鄉公所完成抵押債權清償後，已於91年6月3日主動配合辦理拋棄所有
權登記

2 1219

3 1229

4 1228 因和平鄉公所疏漏未追蹤辦理後續土地所有權拋棄及國有登記程序，又無製作或
留存完整土地抵押權債務清償相關印領清冊茲以佐證，導致土地於辦理繼承登記
後，竟再多次設定抵押甚至買賣移轉他人，最終遭法院強制執行拍定予第三人，
肇致拍定人要求受災戶拆屋還地或高價買回土地等不利居住及財產權益等窘境5 1234

6 1230

因和平鄉公所疏漏未追蹤辦理後續土地所有權拋棄及國有登記程序，又無製作或
留存完整土地抵押權債務清償相關印領清冊茲以佐證，導致土地於辦理繼承登記
後，因無足資證明債務清償(或價款發放)之印領清冊，繼承人主張在未領取土地
價款前，將不配合辦理土地移轉國有

7 1199 漏未列入細部執行計畫土地取得清冊，致目前仍登記為私有土地

8 ……
⼟地所有權⼈同時為實際使⽤⼈，因未有轉租情形，⼜具有原住⺠⾝份，故得領取⼟地價
款、地上物補償費、獎勵金、轉業輔導金等，惟檔存卷附文件資料，僅有補償明細表，查
無地上物補償費、獎勵金、轉業輔導金等領取證明

9 ……
… ……

29 ……



調查事實: 遷住區土地權屬

資料來源: 和平區公所

註：

1.遷住區原29筆地號土地嗣經分割

為136筆地號土地

2.仍登記私有土地39筆中，含住宅

用地26筆及公共設施用地13筆

遷住區136筆
土地權屬

仍登記私有39筆

即本案爭議中
繼承、法拍土地

目前登記
國有31筆

尚未申請回復
所有權17筆

申請回復所有權
14筆(辦理中)

受災戶已完成登記
66筆(房地合⼀)



調查事實

原⺠會112年9月20日新聞稿摘要

有關三叉坑部落重建⼟地遭法拍⼀事，原⺠會⾃

111年起即成立專案小組，歷經多次召集市府、區

公所協商，臺中市政府甫於112年9月11日提出修

改後的補辦價購計畫，原⺠會將專案解決

鑒於本案已逾20餘年，相關資料多已佚失，原⺠

會經會同臺中市政府及和平區公所戮力尋找及調

閱原始檔案，已釐清當年和平鄉公所土地取得並

無完成價購程序，應採補辦方式以取得土地



調查意⾒⼀
臺中市和平區⾃由村三叉坑部落因九⼆⼀⼤地震嚴重毀壞，需要辦理遷住，臺中縣

和平鄉公所遂依據「原住⺠聚落重建計畫」及「三叉坑聚落重建(遷住)細部執行計

畫」於94年間完成重建區域建築並取得使用執照，然該公所當時為儘速取得重建基

地以進行工程施作，在土地使用狀況複雜難解及重建工期緊迫壓力下，漏未製作

相關書表簿冊以備事後查驗，漏未協同土地所有人辦理拋棄並為國有登記，致部

分受災戶之重建房屋未取得土地所有權，迄至110年間，重建區域內部分土地遭法

院拍賣移轉，即因欠缺土地價購及地上物補償證明文件，而無法證明土地已合法取

得。雖由相關地籍異動索引資料可獲悉已「清償」抵押債務之登記事由，然部分土

地所有權人堅持在未正式領取土地補償價款前，無意願配合辦理移轉國有登記，甚

且要求受災戶高價買回土地或將訴請拆屋還地，嚴重影響受災戶之居住權及財產保

障權益，臺中市和平區公所實難辭其咎；又，重建當時臺中縣政府及⾏政院原住⺠

委員會亦未依上開重建計畫督同鄉公所依法辦妥用地取得，原住⺠族委員會及臺中

市政府亦難卸監督管理失當之責



日期 會議名稱 結論摘要

111年
9月22日

專案會議

1.三叉坑部落還有13戶未辦理保存登記
2.所有權移轉登記訴訟案，請公所督促律師向法院遞狀
3.請臺中市政府持續列管追蹤

111年
10月25

日

第1次土地
權利糾紛事
宜研商會議

1.尚未移轉登記且於110年間遭法拍移轉到第三人土地，共4戶(8筆土地)，因拍賣取得的地主皆具原住⺠⾝分
，臺中市政府與和平區公所表示採訴訟與協商併行，以維護4戶土地權益

2.土地尚未移轉登記且無移轉至第三人共28戶，請臺中市政府及和平區公所積極處理回復其權利

111年
11月17

日

第2次土地
權利糾紛事
宜研商會議

1.89年核定細部執行計畫編列有用地及地上物補償經費2,000萬，請臺中市政府及和平區公所確認該筆費用係
含價購土地費用，或僅為地上物補償費用，亦請同步釐清發放對象，並檢附印領清冊或其他佐證資料等

2.土地及建物糾紛處理待辦事項分為3類（辦理土地權利回復、所有權拋棄或他項權利塗銷、建物保存登記）
3.已經法院拍賣土地，初步討論尚無依災害防救法第52條規定不得為強制執行之標的規定之適用

111年
12月27

日

第3次土地
權利糾紛事
宜研商會議

1.公所提列事證尚難舉證當初確已完成價購程序
2.有關土地辦理權利回復、所有權拋棄及他項權利塗銷，因涉及他項權利人死亡致未能完成部分，請臺中市

政府及和平區公所有更積極作為

112年
4月25日

第4次土地
權利糾紛事
宜研商會議

1.經區公所確認，土地取得並無完成價購程序，應採補辦土地徵收程序，以取得土地
2.區公所原提「補償價購計畫」應修正為「補辦土地徵收計畫」，並依現行法規及程序擬定
3.徵收價款應委託估價師進行市價查估，報臺中市地價評議委員會審定
4.如區公所採和解方式辦理，請自行籌編經費。

112年
10月3日

第5次土地
權利糾紛事
宜研商會議

本案採補辦價購土地方式辦理，臺中市政府表示無須送臺中市協議價購價格審查會審議，請臺中
市政府於該價購計畫中敘明執行本案土地價購所依循法令依據與辦理流程、價購後的土地登記及
如何結案

111年9月至112年10月
原⺠會召開專案⼩組及研商會議



調查意見二
臺中市和平區自由村三叉坑部落重建區域建物自94年間竣工迄今將屆20年，仍有部

分土地及房屋未完成移轉登記，致受災⼾房地權利⻑期居於不確定狀況，甚至肇致

訴訟，造成受災戶身、心、靈⻑期恐懼與傷害。另本案重建計畫主管機關原⺠會、

市府及執行機關和平區公所多年來雖欲處理本案土地取得問題，卻始終就土地取得

方式及價格預算編列過程決策反覆、莫衷⼀是，無法達成共識，致受災戶因涉訟時

效之心理壓力及財產權面臨損失等，同時亦是對政府行政威信之斲傷，相關機關確

有違失。本案既經協調會議定調為未完成土地價購程序，為儘速回復受災戶生活秩

序及財產安全保障，原住⺠族委員會、臺中市和平區公所允應依原住⺠聚落重建計

畫及三叉坑聚落重建(遷住)細部執行計畫原定目標繼續執行，儘速完成土地合法取

得程序；臺中市政府亦應協同和平區公所，積極協助受災戶完成重建房地之各項登

記及相關行政作業。另為爭取時效、安定⺠⼼，原住⺠族委員會更應負起中央主管

機關權責，以專案處理方式，主導訂定執行期程，並主動邀集相關單位尋求妥適解

決方案，依原住⺠聚落重建計畫，早日將重建屋基地上之私人土地所有權收歸國有

，並完成移轉給重建屋所有人



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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